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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 08月 17日 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 08月 1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08 月 17 日上午 9：15－9：

25， 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08月 17 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雅珊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2023 年 08 月
01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3、股权登记日：2023 年 08 月 14 日
4、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5033号卓越前海壹号 3 号楼 L28-

04单元会议室。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 人， 代表股份 216,961,16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6789％。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948,037,466股的 22.8853%。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215,280,3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5032％。占公司扣除回购股
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948,037,466股的 22.70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1,680,86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757％。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948,037,466股的 0.177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人，代表股份 1,680,9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757％。占公司

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948,037,466股的 0.17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
份 948,037,466股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1,680,8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0.1757％。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948,037,466股的 0.1773%。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表决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 1.00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 候选人：选举郑雅珊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6,023,793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43,584股。
1.02. 候选人：选举何啸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6,027,494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47,285股。
1.03. 候选人：选举郑林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6,023,794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43,585股。
1.04. 候选人：选举郑鸿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6,023,793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43,584股。
1.05. 候选人：选举黄种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6,023,794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43,585股。
1.06. 候选人：选举郑紫蔓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6,023,793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43,584股。
提案 2.00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梁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6,023,785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43,576股。
2.02.候选人：选举马汉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6,033,785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53,576股。
2.03.候选人：选举陆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216,037,484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57,275股。
提案 3.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周路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意股份数:216,023,789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43,580股。
3.02.候选人：选举叶泽微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意股份数:216,023,785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743,576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侯其锋、骆娟。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0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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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08 月 1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3年 8月 11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雅珊女士召集，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 人,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经过讨论，作出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郑雅珊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选举董事郑林海先生为第八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郑雅珊女士（主任委员）、何啸威先生、梁强先生；
审计委员会：马汉杰先生（主任委员）、梁强先生、郑林海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梁强先生（主任委员）、郑雅珊女士、陆晖先生；
提名委员会：陆晖先生（主任委员）、郑雅珊女士、马汉杰先生。
三、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何啸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郑雅珊女士、黄种溪先生、刘军

先生和邱明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五、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同意聘任邱明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六、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刘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七、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彭齐健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八、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

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郑斐斐女士为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08 月 17 日

附件：
简历
1、郑雅珊，女，中国香港籍，1986年出生，2009年毕业于英国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历

任广州市凯撒服饰设计有限公司市场策划部经理，公司策划部经理、人力行政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
长、副总经理。 郑雅珊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不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系公司实际
控制人郑合明和陈玉琴夫妇之女、与董事郑林海先生为叔侄女关系、与董事郑鸿胜先生为姐弟关系、
与董事郑紫蔓女士为堂姊妹关系，除此外，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郑雅珊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2、郑林海，男，中国籍，1967年生，2005年至今任汕头市伯杰商贸有限公司经理，汕头经济特区联
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郑林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郑合明先生胞弟， 与董事郑雅珊女士和郑鸿胜先生为叔侄
（女）关系、与董事郑紫蔓女士为父女关系,除此外，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郑林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3、何啸威，男，1974年出生，中国籍，拥有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居留权，大学学历，1995 年参加工作，
1999年创立逸飞岭网站，2002年创立成都逸海情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开发西部地区首款自主
知识产权大型网络游戏《海天英雄传》，2008年创立四川天上友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先后成功推出
《新仙剑奇侠传 3D》《圣斗士星矢：重生》和《三国志 2017》等明星产品。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何啸威
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曾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何啸威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 805,557股。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何啸威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黄种溪，男，中国籍，1979 年出生，大学学历，2002 年至 2003 年任职于深圳市唯特华科技有
限公司，2003 年至 2006 年任职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2006 年至 2011 年，任深圳市瑞斯顿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现任深圳元熙游戏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黄种溪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黄种
溪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刘军，男，中国籍，197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质量监管部副主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质量
监管部副主任。 现任深圳市幻动无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刘军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曾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刘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邱明海，男，中国籍，1984 年出生，本科学历，拥有证券从业资格证及基金从业资格证书、深圳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编辑、记者、主编，深圳前海财经信息有
限公司主编。2016年加入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投资者关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邱明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邱明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彭齐健，男，中国籍，2000年出生，中专学历，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公
司证券事务专员实习生，现就职于公司证券部，现任证券事务代表。 彭齐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彭齐
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郑斐斐，1984年生，中国籍，硕士学历，历任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职位，现任公司审计部经
理。 郑斐斐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
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经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郑斐斐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2023-054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08 月 1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08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监
事。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作出以下决议：

一、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周路明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08 月 17 日

附件：
简历
周路明，男，中国籍，1985年出生，大学学历，历任腾讯科技开发工程师，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

公司技术部负责人，现任公司技术部负责人，公司监事会主席。 周路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周路明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000750 股票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23-41
债券代码：114803 债券简称：20国海 0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023 年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发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0国海 03”或“本期债券”，债券代码 114803)。本期债券将
于 2023年 8月 21日（因 2023年 8月 19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支付 2022 年 8 月 19
日至 2023年 8月 18日期间的利息及本期债券的本金。本次本息兑付的债权登记日为 2023年 8月 18
日，凡在 2023年 8月 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享有本次兑付的本金及利息。
为确保本息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20国海 03
3.债券代码：114803
4.发行总额：人民币 12.50亿元
5.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非公开方式发行。
6.发行对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专业

机构投资者，且不超过 200名。
7.存续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年
8.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 4.48%
9.起息日：2020年 8月 19日。
10.付息日：付息日为自 2021年至 2023年每年的 8月 19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付息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本金兑付日：兑付日为 2023年 8月 19日。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

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逾期不另计利息。
12.计息期限：计息期限为 2020年 8月 19日至 2023年 8月 18日。
13.计息方式及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
起不另计利息。

14.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5.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6.受托管理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

者承担。
18.本期债券登记、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息兑付方案
本期债券“20 国海 03”票面利率为 4.48%，每手（面值 1,000 元）本期债券本次本息兑付金额为人

民币 1044.8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每手实际取得的本息兑付金额为人民
币 1035.84元，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每手实际取得的本息兑付金额为人民币 1044.80元。

三、债权登记日、本息兑付日及摘牌日

1.债权登记日：2023年 8月 18日
2.本息兑付日：2023年 8月 21日（因 2023年 8月 19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3.摘牌日：2023年 8月 21日（因 2023年 8月 19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四、债券本息兑付对象
本次本息兑付对象为：截至 2023年 8月 18日（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人。
五、债券本息兑付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 根据本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的委托代理债券本息兑付申请， 本公司将在本期债券本息兑付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本
次本息兑付资金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本息兑付资金划付给相应的本息兑付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本期债券本息兑付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终止本次委托代理债券本息兑付服务， 后续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工作由本公司
自行负责办理。

如本公司自行办理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工作，本公司将在完成网下兑付后，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供债券退出登记资料并办理退出登记手续。

六、摘牌安排
本期债券将于 2023年 8月 21日摘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做好债券兑付摘牌业务

相关工作的通知》，债券最后交易日为到期日前一交易日，本期债券将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收市后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终止交易。

七、关于本次本息兑付对象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34号）的规定，自 2021 年 11月 7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
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
行缴纳。

八、咨询联系方式
1.发行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咨询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 46号国海大厦
邮政编码：530028
咨询联系人：刘贵明
咨询电话：0771-5510626
传真电话：0771-5539055
2.受托管理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周裕舒
咨询电话：021-20639666
传真电话：021-20639666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七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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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6 证券简称：华西证券 公告编号：2023-035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6 月 27 日召开
的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 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分红前公司总股本

2,625,000,000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78,750,000 元，不送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分派采用固定总额
的方式分配。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625,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3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27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6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3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8月 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8月 2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 8月 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29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36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3 08*****500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4 08*****071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8 月 16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8 月 24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号 902
咨询联系人：尹亮
咨询电话：028-86150207
传真电话：028-86150100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3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3002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9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顺化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2023年 8月 11日，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安顺化工 100%股权竞拍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公开竞拍方式参与邯郸市安顺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化工”）100%股权竞拍。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参与安顺化工 100%
股权竞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2023年 8月 16日，公司在磁县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以人民币壹亿壹仟陆佰贰拾伍万陆仟贰佰元整
（￥116,256,200.00）的成交价竞得安顺化工 100%股权，并收到拍卖人出具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竞得安顺化工
100%股权竞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

二、 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目前，安顺化工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取得了磁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相

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邯郸壶化安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27MA082XH38L
注册资本：柒仟玖佰壹拾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年 12月 21日
法定代表人：闫洪信
住所：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磁州镇北三环路南中盛国贸广场综合楼 15层 03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新材料开发；危险货物运输(1类爆炸品)；工业炸药、工业雷管销售（民用

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5年 4月 9日）；建材、五金产品、机电设备销售；厂房、机器设备、房
屋租赁经营；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按《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批准的生产许可范围内容生产）。(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安顺化工 100%股权，安顺化工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 备查文件
《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8 日

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3-072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翔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持股 5%以上股东刘翔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4,908,1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6%。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即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
2023年 11月 17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进行（即 2023年 4月 27日至 2023年 10月 26 日）。

2023 年 4 月 27 日，刘翔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 6,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详见
公司 2023年 5月 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2023年 5 月 19 日，刘翔先生减持数量过半，详见公司 2023 年 5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近日，公司收到刘翔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其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4,90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6%，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价格
（元 /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刘翔

大宗交易 2023.4.27 19.36 6,500,000 1.42%

大宗交易 2023.5.19 19.80 2,650,000 0.58%

集中竞价 2023.5.31-2023.6.1 29.26-30.08 3,879,900 0.85%

集中竞价 2023.6.7 26.03-26.63 695,700 0.15%

大宗交易 2023.8.16 27.81 1,182,500 0.26%

合计 - - 14,908,100 3.26%

注：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持有期间公司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2022年 8月 29日，刘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军先生与黄泽伟先生签署协议，通过协议转让的
方式累计转让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100 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5.00%，当时公司总股本为 42,000

万股），本次转让完成后，刘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5,908,157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8.55%），详见公
司 2022年 8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上述股份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过户完成，详见公司 2022年 9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2）。 2023 年 2 月，公
司实施了配股发行工作，新增股份 37,565,767 股，配股上市后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 457,565,767 股，因
刘翔先生未参与配股，持股比例由 8.55%降低到 7.85%，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向原股东配售股份并在创业板上市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告编
号：2023-026）。 因未参与配股及本次减持，刘翔先生自 2022年 8月 30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以来持股比例累计降低 3.96%。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刘翔

合计持有股份 35,908,157 7.85% 21,000,057 4.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908,157 7.85% 21,000,057 4.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刘翔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刘翔先生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刘翔先生本次减持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3、刘翔先生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已经全部实施完毕，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
量。

4、刘翔先生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关于股份锁定、减持价格的承
诺期限业已届满，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5、因未参与公司 2023 年 2 月实施的配股发行及本次减持行为，刘翔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
上的股东。 前期，刘翔先生已向公司提供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 2023年 6月 5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降至 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9）、《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刘翔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837 证券简称：英维克 公告编号：2023-055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韦立川先生，监事会主席刘军先生，副总经理王铁旺先生、陈川先生、游国波先生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年 4月 19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

人及部分董监高人员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8），董事韦立川先生，监事会主席
刘军先生，副总经理王铁旺先生、陈川先生、游国波先生拟自该计划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拟自该计划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部
分公司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2%。 ）。

2023 年 5 月 19 日，公司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434,597,23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90 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上述董监高股份拟减持数量相应调整如下：

姓名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股)
-调整前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股)
-调整后

韦立川 800,000 1,040,000

刘军 1,600,000 2,080,000

王铁旺 2,145,500 2,789,150

游国波 330,000 429,000

陈川 1,000,000 1,300,000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韦立川先生，监事会主席刘军先生，副总经理王铁旺先生、陈川先生、
游国波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 现将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高级管理人员王铁旺先生、游国波先生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董事韦立川先生、监事会主席刘军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陈川先生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股份

来源 减持期间 减 持 均 价
（元 /股）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 /股）

减 持 股 数
（股）

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比例

韦立川 集中竞价 首次公开
发行前股份

2023.06.06-202
3.06.19 32.55 30.71-33.50 269,800 0.0478%

刘军 集中竞价 首次公开
发行前股份

2023.06.13-202
3.06.19 33.02 32.02-33.58 80,000 0.0142%

陈川 集中竞价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3.06.13-202
3.06.19 32.33 31.73-33.79 400,000 0.0708%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比例

韦立川

无限售条件股份 4,082,464 0.7226% 3,812,664 0.67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247,390 2.1678% 12,247,390 2.1678%

合计 16,329,854 2.8904% 16,060,054 2.8426%

刘军

无限售条件股份 3,111,735 0.5508% 3,031,735 0.53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9,335,204 1.6523% 9,335,204 1.6523%

合计 12,446,939 2.2031% 12,366,939 2.1889%

王铁旺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89,219 0.4937% 2,789,219 0.49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8,367,658 1.4811% 8,367,658 1.4811%

合计 11,156,877 1.9748% 11,156,877 1.9748%

游国波

无限售条件股份 2,444,308 0.4326% 2,444,308 0.4326%

有限售条件股份 7,332,926 1.2979% 7,332,926 1.2979%

合计 9,777,234 1.7306% 9,777,234 1.7306%

陈川

无限售条件股份 2,356,520 0.4171% 1,956,520 0.3463%

有限售条件股份 7,069,563 1.2513% 7,069,563 1.2513%

合计 9,426,083 1.6684% 9,026,083 1.5976%

注：1.上表中“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股数”已按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相应调整。
2.上表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3.上表中股权比例数值保留两位小数， 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导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
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其作出的承诺。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36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9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项目定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某国内自主品牌公司（基于双方保密协

议约定，不便披露客户具体名称）的项目定点。 根据相关协议显示，公司成为该客户多个项目电子水
泵、电子油泵的供应商。 生命周期内预计销售收入约 5.5亿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协议、项目进度完成对方协议签订、产品供应等工作。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多个项目的定点标志着公司的开发实力和质量品牌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是双方合作关系不
断拓展和深化的表现，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巩固新能源汽车热管理市场地位，为
公司新能源热管理的后续发展奠定了的基础。

本项目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产生影响，但有利于增加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效益。
三、风险提示
本次签约双方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但是项目的进展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项目定点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8 日

公司代码：688513 公司简称：苑东生物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查阅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1.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苑东生物 688513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淑云 张敏

电话 028-86106668 028-86106668

办公地址 成都市双流区安康路 8号 成都市双流区安康路 8号

电子信箱 ydsw@eastonpharma.cn ydsw@eastonpharma.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085,437,932.30 3,017,540,233.11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509,612,995.80 2,444,459,716.15 2.6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55,357,976.41 575,410,516.60 -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1,521,745.37 134,636,118.61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646,318.32 105,094,083.94 -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3,977,371.22 96,862,879.24 2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6 5.78 减少 0.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0 1.12 -1.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0 1.12 -1.7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19.71 20.32 减少 0.61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29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王颖 境内自然人 34.89 41,900,000 41,900,000 41,900,000 无 0

闵洲 境内自然人 7.91 9,500,000 0 0 无 0

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5.71 6,860,000 6,860,000 6,860,000 无 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1 2,890,000 0 0 无 0

成都竹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82 2,190,000 2,190,000 2,190,000 无 0

袁明旭 境内自然人 1.67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无 0

王荣华 境内自然人 1.67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无 0

张大明 境内自然人 1.25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无 0

陈增贵 境内自然人 1.25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无 0

成都菊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12 1,350,000 1,350,000 1,35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王颖为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竹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成都菊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并分别持有
2.84%、23.06%、0.37%的财产份额；2、王颖和王荣华系姐妹关系；3、除此之外，公司
未接到其他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声明，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有关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513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3-032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8月 7日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
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家裕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淑云等列席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其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公允地反
映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票占本次监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半
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

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履行了
必要且合规的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票占本次监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全票表决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3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8 月 18 日


